关于3件法规规章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省司法厅关于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开展集中清理的要求，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对代为起草的法规、规章进行了全面清理，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山东省水路交通条例》《山东省京杭运河航运污染防治办法》《山东省小清河交通管理办法》等3件法规、规章的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修改过程中，我们主要把握了以下原则。一是对生态环境法典等上位法有明确规定的事项，3件法规、规章原则上不再重复规定。二是对与生态环境法典明显不一致的规定，适用法典的有关规定。三是为从立法上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结合我省交通运输工作特别是水路交通发展实际，在上位法设定的罚款幅度内，细化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四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为基层减负、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规范议事协调机构管理、精简优化规划编制和“多规合一”改革等要求，对相关工作机制和制度设计进行优化调整。此外，根据机构改革情况，对3件法规、规章中有关部门名称进行统一规范，并对相关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出相应修改。
